交易条件
1、投标人必须是自然人或法人或公司，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2、该物业用作商业用途（除餐饮、娱乐、旅社宾馆、烟油和机动车修理、化工化学易燃易爆、污染空气、环境、噪音扰民等行业外），在未经业主的同意，不能改变使用用途，且必须符合工商、税务、环保等行政部门的要求，否则，终止合同并没收押金。
3、租期10年，合同签订头5年月租金为中标价格，因需要承租人负责加建聚酯瓦，免其合同内首月（一个月）租金；第6年起至第10年在原有月租金（中标价）基础上递增10%；租赁押金为人民币壹万元整。
4、按原状出租。租赁标的的交付以现状为准，业主不保证移交的标的物无缺损，竞投人不得以因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标的物。竞投人须充分评估标的物因市场变化而带来的各种风险。
5、投标人在取得该物业投标权并签订合同书后，必须对该物业进行瓦面上面（即屋顶）用方管加上一层聚酯瓦，以防、雨水透进物业里面。相关的费用及手续由投标人负责，且必须符合安全、消防等要求，加盖完成后方可开业，如不按此要求，业主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不退押金。
6、成交方须按合同范本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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